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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.公司2020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截至目前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相关事项尚未消除。请你公司逐项核查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持续经营能力、证监会立案调查、预付设备款及工程款、担保及诉讼事项、抵账及资产减值、关联方及关联交易识别等事项的进展，相关风险是否已消除，并充分提示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导致的终止上市风险。
	【公司回复】
	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《审计报告》，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28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，截至目前无法表示意见事项暂未消除。具体事项进展如下；
	（1）持续经营能力
	近年来部分合作银行、非银金融机构存在断贷、抽贷，公司融资渠道受阻，同时因诉讼事项，公司大部分银行账户资金、土地、对外投资股权等被冻结、查封，公司资金链紧张，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风险。截至2022年1月底，公司在手可动用货币资金余额约800万元。
	（2）证监会立案调查
	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12月31日通报了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件调查情况。具体内容如下：“经查，豫金刚石涉嫌重大财务造假，2016年至2019年财务信息披露严重不实。一是连续三年累计虚增利润数亿元，二是未依法披露对外担保、关联交易合计40亿余元。调查还发现，在上述期间，实际控制人累计占用上市公司资金23亿余元”。
	公司于2021年8月1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《事先告知书》。根据《事先告知书》查明的涉嫌违法事实，2017年至2019年公司虚增利润总额1.51亿元，截至2019年末虚增净资产18.56亿元，2016年至2019年郭留希及其关联方对公司形成非经营性占用资金31.69亿元。
	根据《事先告知书》无法判断该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，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出具正式决定书为准。
	（3）预付设备款及工程款
	公司正在梳理预付设备款、工程款相关明细资料，暂无实质性进展。
	（4）担保及诉讼事项
	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涉及的担保及诉讼情况未有好转，共涉及89项诉讼/仲裁案件，案件金额合计约为606,126.04万元，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涉及的诉讼案件81项，案件金额约为575,362.81万元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案件8项，案件金额约为30,763.23万元。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。
	（5）抵账及资产减值
	公司正在梳理抵账及资产减值有关事项资料，尚未有实质性进展。
	（6）关联方及关联交易识别
	截至目前，相关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仍需进一步进行识别。
	公司再次提醒投资者，如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根据《上市规则》第10.3.10条第三项的规定，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。
	鉴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截至目前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相关事项尚未消除，如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根据《上市规则》第10.3.10条第三项的规定，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。现阶段审计工作面临较多问题，因此截至目前公司尚未聘请年度审计机构。公司将尽快聘请年度审计机构，推进2021年报审计工作。

